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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的精神特质 

张新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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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嘉兴学院基地，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俞秀松、沈泽民、王一飞、张秋人、卓兰芳等为代表的浙籍青年英烈为中

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拥有大致相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革命经历，浙籍青年英烈在革命斗争中

展现出了追逐理想、坚定信念，勇担使命、不负人民，不怕牺牲、英勇不屈，对党忠诚、一心为公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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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浙江籍革命烈士达七千余人，[1]39 这其中包括王一飞、沈泽民、王嘉谟、张秋人、卓兰芳、徐

英等多位党的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大多数在 15至 35岁之间。浙籍青年英烈群体受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的浙江文化影响，又拥有大致相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和革命经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许多共同的精神特质。浙籍青年

英烈群体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

要贡献。通过对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精神特质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他们成长和活动的基本规律，还能为推进新时代党

的伟大事业提供宝贵的精神动力。 

一、“追逐理想、坚定信念”的求真精神 

浙江文化倡导求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浙籍青年英烈们在不屈不挠的探索中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的真理”。他

们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坚定的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追逐理

想、坚定信念是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 

“实现全人类崇高的理想”。浙籍革命青年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从未动摇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始终怀着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5年 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秘书的麻植在东征军总

指挥部给父亲写信，誓言“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立定志向，勇往直前”。[2]21929年 12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徐英在领导恢复宁

波党组织工作之际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屈，行刑前仍不忘激励难友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努力奋斗，实现全人类崇高的理

想!”[3]97被新四军授予“全军十大模范女战士”称号的张新华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工作，她的哥哥屡次劝其另谋出路，但张新华始

终不为所动。在给大弟的信中，她表示：“我已确定我所要走的方向，我要永远往这个方向奔跑，直到我喘完最后一口

气!”[2]1571941 年 3 月，张新华被捕遇害，她以 25 岁的青春年华实现了“为革命喘完最后一口气”的誓言。1941 年春，中共长

江工委委员孙晓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就人生目标、理想前途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明确表明自己有人生目标和理想，绝不会

让自己盲目地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去，“我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只有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在全人类得到解放之

后，我也一定会被解放的。我已立誓，我要为我的理想斗争到底”。[2]2131943年 4月，孙晓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后经历了

近两个月的严刑拷打，却始终不改自己的政治信仰，以生命践行了“为理想斗争到底”。这些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浙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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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英烈群体对革命理想的不懈追求。 

“汝静心以待，必有光明之日”。浙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在浙江开展革命斗争，环境尤为险恶和艰苦，但浙籍革

命青年没有退缩，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疑，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

从小就渴望建立一个平等、富强的理想社会，并始终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4]56张佐臣是上海工人运动领导者之一，“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上海协助赵世炎开展总工会工作。1927 年 6 月，由于叛徒出卖，张佐臣不幸被捕。在敌

人的魔窟中，张佐臣面对严刑拷打仍不屈服，坚信“革命是会胜利的”[5]345,叮嘱难友们一定要坚持下去。1928 年 1 月，中共平

阳县委书记吴信直领导发动了平阳暴动，后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枪口，吴信直针锋相对地回答：“共产党人是杀不绝

的，革命一定会胜利!”[6]1930 年 8 月，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邵李清在上海被捕，他在临刑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半生夫妇，

今虽中断，革命事业，决不灰心。人虽死，精神不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嘱咐妻子“汝静心以待，必有光明之日”。
[2]76字里行间，铁骨铮铮，正气浩然，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信心。这些言论激昂慷慨，充分表现了浙籍青年英烈群体对中国革命必

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二、“勇担使命、不负人民”的担当精神 

浙江传统文化提倡务实，受此文化熏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浙籍青年英烈积极投入到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中，他们忧国忧

民，坚强地扛起拯救中国的重担，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勇担使命、不负人民是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精神特质。 

“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年代，浙籍青年英烈们懂得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改造

社会，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绝不能无所作为，虚度年华，庸碌一生。1928 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的徐玮被

传讯。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徐玮心平如镜，他在给好友的遗书中写道：“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的价值

即以其人对于当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他还以“人生莫不有死”劝慰双亲，并强调自己并不痛苦，因为“枪毙死得最痛快”

且“死得有意义”。[2]41-42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徐玮用生命践行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麻植 19岁参加革命，22岁英

勇牺牲。麻植在给父亲的信中明确说：“统一中国，把一切不好的人，都清除干净，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解除一切

痛苦，此种重大责任，是青年应负起的。”[2]1-2平阳县抗日联合政府文教科科长林心平在温州师范读书时，就打定主意“为国出

力”,她认为阶级差别必须铲除，穷人必须扶助，并告诫自己“这是未来的唯一责任”。[2]177 她义无反顾地投身敌后斗争斡旋。

另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勉励青年们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中国的事，无论国家政治或社会习俗，无论读

书或择业，都要靠我们青年去用力改造才有希望”。[2]100-101《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也将亲手书写的“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京

报》编辑部，勉励自己和同仁肩负起社会责任。浙籍青年英烈们的豪言壮语，充分表达了他们无畏的担当精神。 

“做对得起民众的工作”。浙籍青年英烈们认为，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图享受，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

劳苦大众。俞秀松明确提出，为人民谋幸福，必须要用暴力“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

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7]。他在目睹各处工人被军阀无理地压迫后“决志从军”,决志“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2]142。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俞秀松还在为“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战斗。大革命失败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李临光没有听从

母亲的建议去南洋经商，而是选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他以“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安慰母亲，并誓言“做人民儿

子，不当金钱奴隶”[2]74。一封家书，折射出的是李临光一心为民的决心。1938年 1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大队长朱学勉赴延

安参加革命时，致信其哥，信中写道，做人的意义并不是在金钱上，自己也没有做官发财的念头，并明确表示这一念头“在弟的

心灵上，这一生是不会存在的”
[2]244

。朱学勉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 9月，抗日少年英雄翁世俊奉命潜入伪军据点了

解情况，此事被其父发现，强行将他留在家里，他以自己已投入“有意义的生活”宽慰父亲，强调自己已懂得许多道理，“做了

对得起民众的工作”。[2]164 两天后，翁世俊趁父亲不在时迅速写下告别信，重新返回了战斗岗位，牺牲时年仅 14 岁。这些言论

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 

三、“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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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籍青年英烈们生活在“山海并利”的环境里，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熏陶，因此，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又有

敢于开拓、英勇不屈的非凡魄力。战场、监狱、刑场是浙籍青年英烈们的斗争场所，也是他们英勇献身的地方。不怕牺牲、英勇

不屈是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的又一重要精神特质。 

“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革命难免会有流血牺牲，浙籍青年英烈们视死如归，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上海社会主

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叶天底被捕后，面对多次审讯，义正词严地说：“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

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8]李成虎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并带动萧山、绍兴、上虞等地农

民运动兴起。面对反动政府的封查，他抱定“大不了，头落地”[9]的决心，坚决不肯躲避，后遭反动派逮捕，英勇不屈，被凌虐

致死。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 年 4 月 11 日，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到杜公馆赴宴。

为了摸清敌人底细，揭露敌人的阴谋，汪寿华在明知是鸿门宴的情况下，仍单刀赴会，并坚定地表示：“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

业，我宁愿牺牲一切。”[5]332汪寿华被诱杀时，年仅 26 岁，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卓恺泽是奉化

第一个中共党员，曾任浙江、湖北两地的团省委书记。1928 年 4 月，因叛徒出卖，卓恺泽被捕入狱，他在临刑前给父母留下的

绝笔书信中说：“人终不免一死，死是最寻常的事，死于枪弹之下，更比其死于床褥之间的痛快而有意义。”[10]162-1631927年 4月

14 日，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在上海龙华车站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逼供和枪杀威胁，他正气凛然地回答：“你们杀

了我，无非只不过一个宣中华，但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会来杀你们的!”“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
[11]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

争中，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用实际行动体现了勇于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操。 

“任何麻醉欺骗与利诱，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浙籍青年英烈们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威武不屈、前仆后继，

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志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1940年 6月 5日，中共扬中县委组织部长张日化在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捕，

敌人对他威逼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但均被他严词拒绝。他还叮嘱前来探监的朋友不要徒劳营救，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2]155。

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
[2]21

,勉励妻子积极进取。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刘英也勉励妻子，“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只要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则“任何

麻醉欺骗与利诱，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2]182-1831942年 2月，因为叛徒出卖，刘英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

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崇高品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潘漠华曾先后五次被捕，经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

各种酷刑摧残，依然表现出昂扬的斗志，牺牲时年仅 32岁。中共奉化县委书记董子兴也曾两次入狱，但他依旧以顽强的毅力和

坚强的态度同敌人作斗争，直到被敌人折磨至死。1927年 11月，浙江甲种农业学校共青团支部书记邹子侃被捕，在狱中他仍然

坚持斗争、坚贞不屈，并领导成立了“浙江陆军监狱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他在遗书中写道：“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

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也”[10]131,宁死也不以虚伪、卑污、背叛、罪恶换取自由。这些浙籍青年英烈们英勇不屈的铿锵誓言，

表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四、“对党忠诚、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 

浙江文化倡导经世致用，它既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爱党爱国爱民的价值观。及至近代，浙籍青年英烈将浙江文化的这一内

核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历经磨难壮志不改，生死考验坚如磐石，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不惜用生命和热血去践行自己对党和

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党忠诚、一心为公是浙籍青年英烈群体在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又一崇高精神特质。 

“当克尽这一切的艰苦，始终地忠实党”。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浙籍青年英烈群体用鲜血铸起了对党忠诚的丰碑。王

家谟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二任书记，被称为“非常忠实的无产阶级战士”,
[12]

1928 年 11 月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要王家谟交代

中共党团组织有关情况，但用尽各种酷刑，都没能从他口中得到半点收获。1929年 11月，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杭州县委书记曹

素民被捕，面对敌人的审问，他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杀就杀，要情况，你别做梦!”[13]卓兰芳是中共浙江省委第六任书记，1930

年 9月 8日在杭州不幸被捕，敌人要他说出省委和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卓兰芳忍着伤痛对敌人说：“我是共产党员，外面有千

千万万共产党员，你们要想在我的口中得到些什么，办不到。”[14]身陷囹圄的中共鄞慈县办事处民运组长朱敏，始终以“光荣的

共产党员和革命部队中的工作同志”要求自己，他坚定地表示：“要绝对保持党和部队的高贵的精神和品格，绝不会有丝毫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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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变更，要在牢中用我们的行动和歌声，把高贵的精神和品格尽量的传露出去。”[2]2911942 年 7 月 18 日，中共临海县委书记

杨炎宾被捕，他在狱中勉励战友“当克尽这一切的艰苦，始终地忠实党”,并号召战友们“尽着自己的一切为党而工作”。[2]209浙

籍青年英烈群体以热血履行了对党组织的铮铮誓言，以革命到底的人生书写了对党的无悔忠诚。 

“国家事大，家庭事小”。在革命斗争中，浙籍青年英烈群体舍小家为大家，始终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一心为公的宗旨。被毛泽东称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一心为公，当得知父亲病逝的消息后，忍痛坚持工作，没有回家奔

丧，反而在给母亲的信中以“国家事大，家庭事小”[2]129 的道理劝慰母亲。“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

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毅然放弃海关的优越待遇，离职参加“救

亡长征团”,奔赴广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茅丽瑛在离沪赴广州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爱我母亲，但我更爱我祖

国，我要为祖国尽最大的力。”
[2]153

1939年 12月，茅丽瑛遭日伪特务枪击身亡，年仅 29岁。沈泽民在转战中肺病发作，战友们

劝他去上海治病，他却坚定地说：“我和苏区人民已经是难分难离了，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健康，离开苏区人民。”[15]这是沈泽民

生前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他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浙籍青年英烈群体舍小义为大义、舍己为

公的高尚品格，充分彰显了他们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高尚情操。 

总之，浙籍青年英烈群体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的精神特质，正是我们新时代青年所要学习和汲取的。这些精神特质包括追逐

理想、坚定信念，勇担使命、不负人民，不怕牺牲、英勇不屈，对党忠诚、一心为公等。推进新时代党的伟大事业同样需要青年

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需要青年有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奋斗精神，需要青年一颗红心向党，一片

赤诚为民。实现中国梦，青年重任在肩，每个有抱负的青年，都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以革命先烈为榜样，继承

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时代的青年一定能创造出无愧

于革命先辈和时代的更光辉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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